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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公告

被继承人刘子玉的合法继承人及受遗赠
人：

被继承人刘子玉（男，1932年7月20日

出生）的遗嘱继承人刘立仲于 2025 年 4 月

22日向我处提出遗嘱继承公证申请，并称：

被继承人刘子玉于 2011年 6月 9日在包头

市九原区公证处立有一份公证遗嘱，遗嘱

内容为刘子玉将位于包头市滨河新区民馨

家园二区33栋二单元104号的壹套房屋的

相关财产权利留给刘立仲个人所有。现刘

子玉已于 2014年 5月 24日去世，我处受理

此遗嘱继承公证申请后，特向被继承人刘

子玉的所有合法继承人及受遗赠人发出公

告，请持有与刘子玉的公证遗嘱相对抗的

其他遗嘱的合法继承人及受遗赠人，在公

告之日起 60日内向我处提交该遗嘱，如在

期限内未向我处提交，公告期限届满，我处

将为刘立仲出具遗嘱继承公证书。

包头市方正公证处
2025年4月25日

■ 关于认领遗体的公告

根据《呼和浩特市无人认领遗体处置

方法》（呼民政发［2024］90号），现对以下遗

体进行登报公示。

遗体一：2020年11月6日，在呼和浩特

市第一医院一名男性死亡。死者姓名：贾

玉彬，男，152223196201055217，内蒙古兴

安盟扎赉特旗新林镇东风村毛家窑村 063
号。无家属认领。

遗体二：2023年6月28日，在呼和浩特

市第一医院一名男性死亡，死者姓名：刘小

二 ，曾 用 名 刘 作 高 ，身 份 证 号

150105195208012530，户籍所在地：呼和浩

特市玉泉区小黑河镇讨不齐村 128 号，住

址：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小黑河镇讨不齐村

128号。无家属认领。

遗体三：2018年 4月 6日，在呼和浩特

市第一医院急诊一名男性死亡。上身着黑

蓝白条纹线衣，下身无衣着，体长 173cm。

无家属认领。

如有关单位或亲属知晓相关信息、认

领遗体者请与玉泉区公安分局昭君路派出

所联系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后仍无人认领

的，玉泉区公安分局将按照法律规定依法

火化遗体。

联系人：赵警官 张警官

联系电话：5150110 15047876500
特此公告

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公安分局昭君路派出所

2025年4月25日

■ 遗失声明

内蒙古金虎劳务服务有限公司，开户

许可证丢失，核准号：J2046000452901，开

户银行：四子王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，账

号：7200301220000000099283，声明作废。

不慎将刘雯睿《出生医学证明》丢失，

出生证明编号：T150151836，声明作废。

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亿隆家具城

将 2008版增值税普通发票（二联无金额限

制版）正常（空白票）6 张丢失，发票代码：

1500161320，发票起始号码：04099880，发

票终止号码：04099885；9 张丢失，发票代

码：1500161320，发票起始号码：04099896，
发票终止号码：04099904，声明作废。

不慎将姚子萱《出生医学证明》丢失，

出生证明编号：O150183008，声明作废。

巴林右旗燚达奶牛专业合作社，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：931504230616419796，财务

章丢失，声明作废。

陈俊钱，和林格尔县农村土地承包经

营 权 确 权 证 丢 失 ，归 档 号 ：

76NY022052170005，承包方编码：0005，承

包方地址：大红城乡水泉村民委员会阳坡

村，承包日期：1998年1月1日至2027年12
月31日，声明作废。

阿荣旗合鑫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，

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150721MA13PPT350，财务专业章丢失，

印章编号：1507020007874，法人章丢失，法

定代表人：刘强，声明作废。

赵斌，不慎将呼和浩特市宏洋海川地

产有限公司，中海阅江府 S1-101商铺租赁

意向金收据丢失，收据号: 0943281，金额:
5000元，入账日期: 2024年12月23日，声明

作废。

户名：内蒙古陶瓷艺术学会，账号

150802057182，开户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营业部，账户密码

单丢失，声明作废。

2025年4月25日

■ 注销公告

林西县云集社会公共服务中心代码：

52150424399711284T，民 证 字 第 LX1402
号，法定代表人：陈玥成，拟向林西县民

政局申请注销。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

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组织申报债权债

务，逾期不申报，视为放弃权利，特此公

告。

林西县云集社会公共服务中心
2025年4月25日

■ 仲裁公告

巴彦淖尔市巴菇种植专业合作社：
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张胜利、赵靖龙诉

你单位要求支付劳动报酬等一案，因用其

他送达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下列法律文

书，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、

申请书副本、答辩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等法

律文书，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

取上述文书，逾期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的

日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。现定于

2025年6月9日下午3时在本委（巴彦淖尔

市临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，开庭地址：

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解放街北一街原解放派

出所院内）开庭审理此案。请准时参加庭

审，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，本委将依法缺席

裁决。

特此公告

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
2025年4月25日

■ 注销公告

奈曼旗苇莲苏乡助老协会，代码：

51150525MJ2462072Q，经研究决议，拟向

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，

现已成立资产清算小组。请各相关债权、

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50日内向本清

算组申报债权债务，逾期视为放弃权利，特

此公告。

奈曼旗苇莲苏乡助老协会
2025年4月25日

■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

李继文：
因你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39条第

2款，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

和浩特电务段2024年3月1日与你解除劳

动合同关系，本通知刊登之日起30日视为

送达，请尽快到单位办理相关手续，逾期后

果自负。

特此通知
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

呼和浩特电务段
2025年4月25日


